
115學年度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 

報名表 
 

 編  號： 

姓  名  系  級  

照 

片 
學  號   性  別  

已修畢 

學分 
必 修  選 修  

學業成績 

總平均 
 

全班 

人數 
 名 次  

名次佔全

班百分比 
 

通訊聯絡處  

聯絡電話及電

子郵件信箱 

住家  
行動 

電話 
 

E-Mail  

申請文件 

 報名表 

 學生證影本(須加蓋註冊章)。 

 歷年成績單(須含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名次百分比證明)。 

 讀書計畫。 

 自傳。 

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。 

【其他注意事項】 

1、凡經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合本校規定或繳交之文件資料不實者，願受禁止參加考試、

不予錄取及(或)退學之處分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2、 審查通過之學生，必須於取得學士學位當學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

學考試，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 

3、 大學期間所修讀之本系碩士班課程，可於碩士入學後抵免碩士班應修畢業學分；但若

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者，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數。 

4、 其他規定依「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辦法」實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考生親筆簽名： 日期： 


